FAPEE 2 RAE N T
1154 & i # { 3 %755

E"f’l;{zl}‘ B 7S

R4 LR

PAFEARNR AR EEGLE  ARP LT
B

AW

g Bt p
2 d

- i FIFZZ'A‘/LBE,/F l?';zz*i plﬂb/ﬁ %2 L‘%—'Jﬁ/ iR A E B
LA NFEARAE FEAFH o THEBL EREES
FY SN PSRN xgzm&%ﬁ%i@%‘f% W (TR 1,200
Ty NERPTRRFIRASZEIBAT > T idin
BHLL ey R AR (TR RS %3

o BA2EFRTEA LG P o e DRI R
Wi Rarg o i
=1k 7

4
3~
\

‘.u.

\f?jf%g/\afﬁgg\&;?’—p ’5:}%%1‘%4 A dcdE A AR

 Tp AR BRI R P %\’a”SOE'%F'Wpf%

E’F’g&rf Z ¥ pAc 905]‘%?‘3 %Vi’l;lﬂ%*fg'm-

yES ?o%‘ i""\')i-}lrJ ’1’£ﬁ»/ﬁlplf$ | % 15115 % 138 ~ &%
238 % ?153!’% SR e

S B Ra B ATRBLAAO LAY
#’Czwp o W AREII4ET? 31 P ?’2"?5&%‘?:)9 08
Elea B AR A 114#2 107 22p A 27 = 2 ﬁ‘d“-”,ﬁ
TR R o SR . o /ﬂg -2 L Ay 2

\'ﬂ)‘I_

& AR 0
r%F!I" F'jZ‘/F =

=)

O

Ji
£5
xS ‘H‘.i



(

(

) |

REVSAEN §E o f5EN AAE Y ERER A RE AR
B Fddo p A W) R Ry T eE
9 ;Ej‘iu-r %

AR A AR ES TR
IESE PG PR R

pEFLASFERIpwmbap > F RAFH %}n#ﬂ
CHRESFEAH AT L uZﬁ’****V’“? &
Ho& p g RRIMFUFREY N B2 E 85 —ﬁli@
N%ﬁ;iamgaufga;aw% Liae HEIFA
WG A2 Al T L FEE TR (RRIELY B
'F,‘f;g ﬁ*‘)%‘ﬂi 7'*4@?/-17%1}?%;1%) ° ;—E ’ 9}‘” g‘;ﬁ‘
LEESTER LTI TR GE  F AR AR ETOR
AFEFHR VR ANEG LAY BRI LY R
woop ERy IFI % i) %"L{ 4 5 & L o

B A a2 BRBNE > » A B i
wEAE EARI4ER Y F;%%%i738%%ﬁ'=r i
XAk En1l4E107 220 AR 22 B £54

P B gt B iR L AP R At 2y
fiEe) 515108 % 158 ~ %1532 1% 15 2 3> » ¥ ¢
BT o RER R B Ea Mma FHEEZAERS Y RN
THERE 2 E o & A P 2T 2 B4 AR
oo IR E e afn i ‘/g#fﬁxww AR @ I S ;F
RIS G ARG 257 e
FHRAMFHEF AL ABERFTRE 0T P BRE2G
#7830,000~ (A 25 %95 ~9TF ) s #THF FHFUNH 7
L P2 FAEEE3T6, 133~ (A 25 % 107TE ) Rl ¥ 2 i
HEZE 75, 00071(%%;3"4%“‘111?) ¢ L&]* TR EHELR
7 P2 FAHEELTL 070~ (A 25 51197 ) o4 % 2
LT T *%zp 2_ 1§ #4789, 069m(§%ﬁ’¢é§2149;1 )
;&%(;%)ﬁ#fu¢”“j““““zﬁgﬁﬁmz&M£(€
#1897 ) BEE(-8)F F8F R R

78046, 010~ (R 25 5837 ) > &3 B &gt B FG



i ,;%E 2,473,166~ (TR A X Far) > A4 1,2009
(m)mﬁgAwﬁ 2RMARLFCMARAFEGIES
FE1E ) B M FEN (255 5195-197F ) » 2 %
Tia bt E2 Rl (Tﬁi—ﬁf 5257000000000 - % & %
% £146,270~ ) > T H s B4 A o
o SRR S L= .&(lﬁyﬁ FE s % 1530F2 1% 278 2
*ﬁ»'L’ RICTI  EEA o NS QAR o a3 BT
. E2877 2114867 S35 )2qedkim o &
ﬁ%égﬁﬁiwﬂ:
1~ Bt 2112~ 113# REFE A THE R L 7 ?‘)iiipiﬁf
(AfE% %H3F » %555“)’11241@.‘1{)\(%*)” K&
762,601~ (L3=E " Jor 563,004~ » 3-8 54 :762, 65
1+12=63, 554 > ;u,"z’fvta“%;; LT R ) o 113 R~
SR (EFET )R 908,422 o ~ ik HF A& N112& 77
4114416“ ?E \397(2‘\%-55‘%?973189'??)’&%??5*
a‘r'ff FREER 02 REE 51,640,834 0 PRt s T
ﬂ?y;112~113ﬁ)§ FEMTEMREFTE TR FEN T L 53
2o MRLTHE AN MiEEG W o E o B L

LI & 1,640,834~

7\
f~q
—

Frli *@5& w’*

2 g THEBARE A —é*}%‘f’** » M B IT- £ A ARV B i
FPIHFTAL FE RF AR EMAER]L2B T2 o %
FRFLeLdFEp* > B% 50 RF &Eﬁﬁﬁﬁ’“
RFIEARE LA BRI ERT L o W Z BT
CEAEP (A DFRELECE A EE T - A B
¥ owEERN 0 2 R R G REP T
BANF O ARBHITE R f P

BRG] R O4IE2 297 o KA ARV L TR

HEAEDERAER ) L2113 RBR19TT~
(H1.2% 519,172=~) ; »*114# R R 7216, 768~ (H1.2%
% 20,1227~) -

b
i
mj



~

(DB A3 (2552097 ) B AR Egrn - £
AN ZHABAARET (MR EZERIFD = LA
PERMA R ZL2RAFERE)E H L 2T F T KR
F(UIBAZERPRD E LS B FER1L2822
A2l R AR -
(Z)HJ W22 114# Rz THFD & A& 0 i E5 | 2
Ppa}ﬁ_g #aj\,%;?——@; %»PFI];A'-F L"F,ﬂfw
%EZ@;:—:~465, 828 ~ [+ & 74 : (19, 172x6)+(19, 172x12)+(2
0,122x6)=465, 8281 » pt 30 A B4 2 3 R &) i 6 &
64iF 2 22 R L miE > T IS
(Bmord >z aHe%%%"’%M\ JER R A
$23F ) HiR00£00 14 5 A Bgw E:
219521 » GRERE RS w4 2 A EL S ARED
EONHARBD FRIT IR AL ER o B A E e
B2 TFE B RIS P FAYRS FRER B
AFTARY O SELET BRI GRAKE A
RESTATARIF T2 RRF 0 A I B A v &
N2 g RN o
(Digm > B r o r g - #e & LRk 5 465, 82
(T HFABALFER) Gl ERLI%E S AR
d o
3 b o AT AR MR S &2 T WL 640,834
ety e & LTI ER465, 828~ ARFE S 1,175,006 - AR

() REFAPHE T qor 2 LA 5045 4E49, 021
a?@%@%ﬁ:

l\fz‘%%?‘j—%ft:"f‘llzlﬁ?’ﬂ I15E3 HFFP w(*% % %6
312 93F ) > #r"éf f;f]-ﬁ'- {6 » HIoa 2 1 ¥z~ 569,6
A4 = o

2+ AL AGTINET S 2 115E RpVRIS F 4 E 0 s 5
217,186~ » #1. pﬁm)m3mo§;L4iﬁﬂ e

£mA



n%ﬁiﬂég%4iimgm6%m’£?*iwﬁ%
?°§‘€%‘Al§£}i %F":P\ZO 623%7*",‘?&3/}J I,’Flt],’:t{fil 64

4
2J%iﬁﬁ’@%ﬁﬁﬁﬁ°*ihm4%lviﬁ

”x/f,{ B
Eg‘:_ EL; 4 ;% é\? %‘Eﬁ"& JJH%%\ 13—_4 Z2_ A > ‘é‘F_.Q‘—_—»'ng 3R K%;ﬁ_
AasEdHE F 3T %%‘%‘!’fv

IS
&
R A
P
Ay

>
ST
N}
KX
5

4% 20,623~ -
3~ ¥pt o Hr A E 69, 644~ a‘r"‘fu’» £ £ 120,623~
6 & 0 w3 49,021 ~ 2 4R F B A o
(=) 3iﬂgfﬁ&”T"2473166m’-?'1%w%&Eliﬂii€%§M
9,021 ~iF 1 » FHH YFOLIB T (T4EX 3T ) o B~
%00&00% 00p 124 > MAEDBIFE/ X 47 > FEF
E#65K > ¥ F YllE w’fﬂﬂﬁﬁﬁlﬁ
B A N FHEEE PE T G
rZ EEN O FRRAFRPMEI AT CBERL &
oAy AR BB L EARE S G
Bifareicd > PEREGIS3ELRII P ¥ RA
#iiﬁﬁﬁﬁﬁﬁF%4W%?aﬁﬁﬂ;¢$
JIEL IR e o FM%¢Wﬁlsupﬁwﬁé$%§E
@@_%w PR B AR A2 B
A BY o SR Thed 2 oo
2 = EY 3 115 = 4
NEF- it P LA

o~ 3

! 27 2

TAGBR AT
4ed JRAP TR EZEI0P P o A D2 R TR
% P %’T;: %%150071_, °

i B EN & 115

-h_‘\
=~

=
(N)
g
s}

pul"
ol
q.\
ik
PR
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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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7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裕欣  
代 理 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債務人為前項請求或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並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及債務人清冊，及按債權人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復為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2項及第153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4年7月31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
　　　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
　　　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
　　　、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
　　　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
　　　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
　　　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
　　　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參以聲請
　　　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等資料，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並無從事小額營業活
　　　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738號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案卷查明無訛，是聲請人確已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153之1第1項之規定，於聲請更生前聲請法院調解，本院自得斟酌該調解案卷中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債權人陳報對聲請人之無擔保債權情形如下：蕭裕紳之債權額30,000元(調解卷第95、97頁)；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376,133元(調解卷第107頁)；劉瑞碧之債權額775,000元(調解卷第11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574,070元(調解卷第119頁)；台北富邦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9,069元(調解卷第149頁)；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2,884元(調解卷第189頁)；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546,010元(調解卷第83頁)，合計上開聲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額為2,473,166元(下稱系爭債務)，核未逾1,200萬元。
（四）依聲請人所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調解卷第51頁)、保險查詢資料（本案卷第195、197頁），其名下除南山人壽之壽險保單(保單號碼Z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46,270元)外，並無其他財產。
（五）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之規定，以前置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故本件聲請前二年之期間以112年7月至114年6月為計)之收支狀況，顯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1、依聲請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調解卷第53頁、第55頁)，112年度收入(薪資)所得總額為762,651元（平均每月收入為63,554元，計算式:762,651÷12=63,554，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113年度收入所得(薪資)總額為908,422元。又依聲請人提出112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本案卷第97至189頁)，其薪資所得扣除勞健保費後之總額為1,640,834元，核此部分資料較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內容更為詳盡，而較為可採。是以，本件聲請前二年，聲請人之收入總額應為1,640,834元。
　 2、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
　　　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前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
　　　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
　　　，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此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所明定。次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於112、113年度均係15977元(其1.2倍為19,172元)；於114年度則係16,768元(其1.2倍為20,122元)。　　　
　 (1)依聲請人所言(本案卷第209頁)，其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要支出包含其個人生活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計算標準)及其女兒王尹平之扶養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2分之1為計算標準)。
　 (2)以上述112至114年度之「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標準，核算本件聲請前二年之聲請個人生活費總額應為465,828元【計算式:(19,172×6)+(19,172×12)+(20,122×6)=465,828】，此部分聲請人之主張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之規定無違，應可採認。
　 (3)關於王尹平之扶養費部分，依王尹平之戶籍資料(調解卷
　　　第23頁)，其係00年0月出生，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其年紀
　　　為19至21歲，係具就業謀生能力之成年人，雖在就學中，亦可於課餘假日時間打工賺取個人生活費，聲請人對其已無法定扶養義務，衡酌聲請人係自行基於親子情誼而給付王尹平生活費，此項負擔不應轉嫁由債權人承擔，故本院認聲請人所主張王尹平之扶養費，不應列入聲請人必要支出之範圍內。
　 (4)從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要支出總額應為465,828元(即聲請人個人生活費)，逾此範圍之主張，為無理由。
　 3、據上，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之收入總額1,640,834元
　　　，扣除必要支出總額465,828元，餘額為1,175,006元，顯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六）依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及支出情形，每月尚有餘額49,021元可供清償債務：
　 1、依聲請人提出之114年7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本案卷第63至93頁)，扣除勞健保費後，其平均每月工作收入為69,644元。
　 2、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5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其1.2倍為20,623元。聲請人主張目前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個人之生活費20,623元，及王尹平之扶養費。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費為20,623元，核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相符，應屬合理可採。又本院認王尹平並非無謀生能力而需賴聲請人扶養維生之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王尹平扶養費為必要支出，本院不予採認。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必要支出費用應僅限於其個人生活費即20,623元。
　 3、據上，聲請人以每月收入69,644元扣除必要支出20,623元後，每月尚有49,021元之餘額，可供清償債務。　　　
（七）系爭債務總額為2,473,166元，若以聲請人目前收支餘額49,021元清償，清償期約需51個月(即4年又3月)。聲請人係00年00月00日出生，現年53歲又4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約11年又8月，且其具有正常工作能力，依目前收入、支出情形，暨其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之年數等情，若於能力範圍內盡力工作、撙節開支，應可清償債務，是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上開債務之能力，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不符，尚無藉助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存在，揆諸首揭規定，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冬　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7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裕欣  

代 理 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

    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

    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

    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

    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

    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

    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

    、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債務人為前項請

    求或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並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

    債權人及債務人清冊，及按債權人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

    」；「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

    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

    院聲請更生或清算」，復為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2項

    及第153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

    法清償，於民國114年7月31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

    院前置調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以其有

    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程序

    等語。

三、經查：

（一）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

　　　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

　　　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

　　　、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

　　　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

　　　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

　　　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

　　　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參以聲請

　　　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等資料，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並無從事小額營業活

　　　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

      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738號調解事件

      受理在案，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案卷查明無訛，是聲請人確已依消

      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153之1第1項之規定，於聲請更

      生前聲請法院調解，本院自得斟酌該調解案卷中所提出之

      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

      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

      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債權人陳報對聲請人之無擔保債權情形如下：蕭裕紳之債

      權額30,000元(調解卷第95、97頁)；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之債權額376,133元(調解卷第107頁)；劉瑞碧之債

      權額775,000元(調解卷第11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之債權額574,070元(調解卷第119頁)；台北富邦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9,069元(調解卷第149頁)；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2,884元(調

      解卷第189頁)；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

      額546,010元(調解卷第83頁)，合計上開聲請人無擔保債

      務總額為2,473,166元(下稱系爭債務)，核未逾1,200萬元

      。

（四）依聲請人所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調解卷

      第51頁)、保險查詢資料（本案卷第195、197頁），其名

      下除南山人壽之壽險保單(保單號碼Z000000000，價值準

      備金146,270元)外，並無其他財產。

（五）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之

      規定，以前置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故本件聲請前

      二年之期間以112年7月至114年6月為計)之收支狀況，顯

      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1、依聲請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調解卷第53頁、第55頁)，112年度收入(薪資)所得總額為

      762,651元（平均每月收入為63,554元，計算式:762,651÷

      12=63,554，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113年度收入所

      得(薪資)總額為908,422元。又依聲請人提出112年7月至1

      14年6月之薪資明細(本案卷第97至189頁)，其薪資所得扣

      除勞健保費後之總額為1,640,834元，核此部分資料較112

      、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內容更為詳盡，

      而較為可採。是以，本件聲請前二年，聲請人之收入總額

      應為1,640,834元。

　 2、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

　　　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前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

　　　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

　　　，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

      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

      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此為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所明定。次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桃園

      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於112、113年度均係15977元(

      其1.2倍為19,172元)；於114年度則係16,768元(其1.2倍

      為20,122元)。　　　

　 (1)依聲請人所言(本案卷第209頁)，其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

      要支出包含其個人生活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

      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計算標準)及其女兒王尹平之扶養

      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2

      分之1為計算標準)。

　 (2)以上述112至114年度之「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

      1.2倍為標準，核算本件聲請前二年之聲請個人生活費總

      額應為465,828元【計算式:(19,172×6)+(19,172×12)+(20

      ,122×6)=465,828】，此部分聲請人之主張與消債條例第6

      4條之2之規定無違，應可採認。

　 (3)關於王尹平之扶養費部分，依王尹平之戶籍資料(調解卷

　　　第23頁)，其係00年0月出生，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其年紀

　　　為19至21歲，係具就業謀生能力之成年人，雖在就學中，

      亦可於課餘假日時間打工賺取個人生活費，聲請人對其已

      無法定扶養義務，衡酌聲請人係自行基於親子情誼而給付

      王尹平生活費，此項負擔不應轉嫁由債權人承擔，故本院

      認聲請人所主張王尹平之扶養費，不應列入聲請人必要支

      出之範圍內。

　 (4)從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要支出總額應為465,82

      8元(即聲請人個人生活費)，逾此範圍之主張，為無理由

      。

　 3、據上，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之收入總額1,640,834元

　　　，扣除必要支出總額465,828元，餘額為1,175,006元，顯

      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六）依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及支出情形，每月尚有餘額49,021

      元可供清償債務：

　 1、依聲請人提出之114年7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本案卷第6

      3至93頁)，扣除勞健保費後，其平均每月工作收入為69,6

      44元。

　 2、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5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為17,186元，其1.2倍為20,623元。聲請人主張目前其每

      月必要支出包含個人之生活費20,623元，及王尹平之扶養

      費。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費為20,623元，核與消債條例第64

      條之2規定相符，應屬合理可採。又本院認王尹平並非無

      謀生能力而需賴聲請人扶養維生之人，業如前述，故聲請

      人主張其每月支出王尹平扶養費為必要支出，本院不予採

      認。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必要支出費用應僅限於其個人

      生活費即20,623元。

　 3、據上，聲請人以每月收入69,644元扣除必要支出20,623元

      後，每月尚有49,021元之餘額，可供清償債務。　　　

（七）系爭債務總額為2,473,166元，若以聲請人目前收支餘額4

      9,021元清償，清償期約需51個月(即4年又3月)。聲請人

      係00年00月00日出生，現年53歲又4月，距勞工強制退休

      年齡65歲，尚有約11年又8月，且其具有正常工作能力，

      依目前收入、支出情形，暨其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

      入之年數等情，若於能力範圍內盡力工作、撙節開支，應

      可清償債務，是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上

      開債務之能力，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不符，尚無藉

      助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

    清償之虞等情事存在，揆諸首揭規定，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

    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冬　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消債更字第75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王裕欣  

代 理 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更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債務人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者，得依本條例所定更生或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債務人無擔保或無優先權之本金及利息債務總額未逾新臺幣（下同）1,200萬元者，於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或宣告破產前，得向法院聲請更生。」，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3條、第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債務人對於金融機構負債務者，在聲請更生或清算前，應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請求協商債務清償方案，或向其住、居所地之法院或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聲請債務清理之調解。債務人為前項請求或聲請，應以書面為之，並提出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債權人及債務人清冊，及按債權人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自債務人提出協商請求之翌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商，或自開始協商之翌日起逾90日協商不成立，債務人得逕向法院聲請更生或清算」，復為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2項及第153條所明定。

二、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債務人Ａ０１前積欠金融機構債務無法清償，於民國114年7月31日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法院前置調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聲請人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之情事，向本院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更生程序等語。

三、經查：

（一）本條例所稱消費者，指5年內未從事營業活動或從事小規

　　　模營業活動之自然人；前項小規模營業指營業額平均每月

　　　20萬元以下者，消債條例第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消

　　　債條例第2條第1項所稱5年內從事小規模營業活動，係指

　　　自聲請更生或清算前1日回溯5年內，有反覆從事銷售貨物

　　　、提供勞務或其他相類行為，以獲取代價之社會活動，依

　　　其5年內營業總額除以實際經營月數之計算結果，其平均

　　　營業額為每月20萬元以下者而言，例如：平均月營業額未

　　　逾20萬元之計程車司機、小商販等即屬之（參照辦理消費

　　　者債務清理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經查，參以聲請

　　　人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勞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

　　　表等資料，可知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並無從事小額營業活

　　　動，自得依消債條例聲請更生，合先敘明。

（二）聲請人前以其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向本院聲請債務清理前置調解，經本院以114年度司消債調字第738號調解事件受理在案，嗣於114年10月22日調解不成立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調解案卷查明無訛，是聲請人確已依消債條例第151條第1項、第153之1第1項之規定，於聲請更生前聲請法院調解，本院自得斟酌該調解案卷中所提出之資料及調查之證據，再綜合聲請人目前全部收支及財產狀況，評估是否已達不能維持最低生活條件，而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之情形。

（三）債權人陳報對聲請人之無擔保債權情形如下：蕭裕紳之債權額30,000元(調解卷第95、97頁)；台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376,133元(調解卷第107頁)；劉瑞碧之債權額775,000元(調解卷第111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574,070元(調解卷第119頁)；台北富邦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9,069元(調解卷第149頁)；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82,884元(調解卷第189頁)；滙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債權額546,010元(調解卷第83頁)，合計上開聲請人無擔保債務總額為2,473,166元(下稱系爭債務)，核未逾1,200萬元。

（四）依聲請人所提出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調解卷第51頁)、保險查詢資料（本案卷第195、197頁），其名下除南山人壽之壽險保單(保單號碼Z000000000，價值準備金146,270元)外，並無其他財產。

（五）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之規定，以前置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故本件聲請前二年之期間以112年7月至114年6月為計)之收支狀況，顯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1、依聲請人之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調解卷第53頁、第55頁)，112年度收入(薪資)所得總額為762,651元（平均每月收入為63,554元，計算式:762,651÷12=63,554，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113年度收入所得(薪資)總額為908,422元。又依聲請人提出112年7月至114年6月之薪資明細(本案卷第97至189頁)，其薪資所得扣除勞健保費後之總額為1,640,834元，核此部分資料較112、113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內容更為詳盡，而較為可採。是以，本件聲請前二年，聲請人之收入總額應為1,640,834元。

　 2、按「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

　　　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定之。受

　　　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準用前項規定計算基準數額，並

　　　依債務人依法應負擔扶養義務之比例認定之。前二項情形

　　　，債務人釋明更生期間無須負擔必要生活費用一部或全部者，於該範圍內，不受最低數額限制；債務人證明確有必要支出者，不受最高數額及應負擔比例之限制」，此為消債條例第64條之2所明定。次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於112、113年度均係15977元(其1.2倍為19,172元)；於114年度則係16,768元(其1.2倍為20,122元)。　　　

　 (1)依聲請人所言(本案卷第209頁)，其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要支出包含其個人生活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計算標準)及其女兒王尹平之扶養費(以上開各該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2倍之2分之1為計算標準)。

　 (2)以上述112至114年度之「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為標準，核算本件聲請前二年之聲請個人生活費總額應為465,828元【計算式:(19,172×6)+(19,172×12)+(20,122×6)=465,828】，此部分聲請人之主張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之規定無違，應可採認。

　 (3)關於王尹平之扶養費部分，依王尹平之戶籍資料(調解卷

　　　第23頁)，其係00年0月出生，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其年紀

　　　為19至21歲，係具就業謀生能力之成年人，雖在就學中，亦可於課餘假日時間打工賺取個人生活費，聲請人對其已無法定扶養義務，衡酌聲請人係自行基於親子情誼而給付王尹平生活費，此項負擔不應轉嫁由債權人承擔，故本院認聲請人所主張王尹平之扶養費，不應列入聲請人必要支出之範圍內。

　 (4)從而，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必要支出總額應為465,828元(即聲請人個人生活費)，逾此範圍之主張，為無理由。

　 3、據上，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前二年之收入總額1,640,834元

　　　，扣除必要支出總額465,828元，餘額為1,175,006元，顯然無法清償系爭債務。

（六）依聲請人目前每月收入及支出情形，每月尚有餘額49,021元可供清償債務：

　 1、依聲請人提出之114年7月至115年3月薪資明細(本案卷第63至93頁)，扣除勞健保費後，其平均每月工作收入為69,644元。

　 2、按衛生福利部所公告115年度桃園市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17,186元，其1.2倍為20,623元。聲請人主張目前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個人之生活費20,623元，及王尹平之扶養費。聲請人主張其生活費為20,623元，核與消債條例第64條之2規定相符，應屬合理可採。又本院認王尹平並非無謀生能力而需賴聲請人扶養維生之人，業如前述，故聲請人主張其每月支出王尹平扶養費為必要支出，本院不予採認。從而，聲請人目前每月必要支出費用應僅限於其個人生活費即20,623元。

　 3、據上，聲請人以每月收入69,644元扣除必要支出20,623元後，每月尚有49,021元之餘額，可供清償債務。　　　

（七）系爭債務總額為2,473,166元，若以聲請人目前收支餘額49,021元清償，清償期約需51個月(即4年又3月)。聲請人係00年00月00日出生，現年53歲又4月，距勞工強制退休年齡65歲，尚有約11年又8月，且其具有正常工作能力，依目前收入、支出情形，暨其年齡及仍可工作而有所得收入之年數等情，若於能力範圍內盡力工作、撙節開支，應可清償債務，是認聲請人客觀上之經濟狀態仍具有清償上開債務之能力，核與消債條例第3條之規定不符，尚無藉助更生程序調整其與債權人間權利義務關係之必要。

四、綜上所述，本件客觀上難認聲請人有不能清償債務或有不能清償之虞等情事存在，揆諸首揭規定，聲請人本件更生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李秋梅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7　　日

　　　　　　　　　　　　　　書記官　冬　鈺





